
本报记者 陈佳妮通讯员陈红威

本报讯 前些天，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日记在网上热传，
日记中的“爸爸”被形容成“工作狂”，每天都忙得没时间陪女儿
……原来日记中的“爸爸”是一名警察——海宁市公安局刑侦
大队大队长胡飞，她的女儿叫朵朵，今年9岁。

这篇日记是在4月1日被“泄露”出去的。当天是胡飞妻子
的生日，而他却远在陕西抓捕一个命案的嫌疑人。按照惯例，
民警家属过生日，队里会上门探望。

当时，海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高董华在探望时，无
意中发现了朵朵的日记。当看到最后那句话，“爸爸，你再不陪
我，我就长大了”，高董华的眼睛湿润了。这篇日记被发上网后
迅速发酵，看哭了不少正在为生活打拼而缺少时间陪伴孩子的
家长。

昨天，记者见到了胡飞，正如朵朵描述的那样，“炯炯有神
的眼睛，笑的时候眼角布满皱纹”。

3月20日，周日，胡飞休息。女儿和他说，学校有个科技节，
要求学生做个水车，一周后展出。“好，爸爸给你做个最漂亮
的。”胡飞马上答应了。

但两天后，就在他准备好了所有材料准备开工时，一起命
案发生了。他匆匆赶赴现场，又连夜赶往陕西抓人，一来一回
就是十多天，女儿隔三差五给胡飞打来电话，“爸爸你什么时候
回来？你再不回来，水车要来不及做了。”

胡飞每次都是这样回答，“爸爸两三天后就回来。”最后，他
还是错过了女儿的科技节，水车也没做成。4月5日，胡飞赶回
海宁，当晚，他在家陪着女儿把水车做了出来。“答应孩子的，就
要做到。”

在朵朵的日记中，她这样写道，“我已经三天没见爸爸了，
我哭着喊着对爸爸说，‘要见你一面都这么难吗？’”

这句话，说出了基层民警、家属和子女的无奈。对民警来
说，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有些甚至更让人心酸。然而，为了守
护百姓，为了这份责任，他们甘愿默默奉献。

昨天，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为宏扬社会正能量，展示新
时期人民警察和协辅警人员牢记使命、忠诚履职、顽强拼搏的
良好精神风貌，全省公安队伍将组织开展“千名好民警（协警）”
宣传推选活动。

该活动将记录鲜活真实的故事，还原基层公安民警和协辅
警的日常工作及生活中的感人点滴，讲述警察背后的好故事、
好声音。

朵朵的日记 父女俩一起做的水车 赵颖硕摄

“网红”胡家父女，在我省基层警队还有好多

如此动情故事浙江警方要一一说给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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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娟金霖萍通讯员 叶惟烽

本报讯“现在开庭！”随着“审判长”一声宣告，全场肃然起
敬……日前，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以庭审为中心”模
拟法庭研讨会，律师们模拟法官、检察官、被告人、证人等各角
色，对“以庭审为中心”背景下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律师的刑辩技
巧进行了有益探索。

此次模拟法庭审理的是一起由真实案例改编的故意杀人
案。被告人贺某某驾驶的无牌越野车在倒车时撞到了被害人
张三的手推车，张三在与贺某某理论时，被贺某某的车子拖
行，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之后，贺某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
起诉。

浙江靖霖律师事务所律师贺平在本次模拟法庭中扮演被
告人。为了让形象更为逼真，贺律师还专门理了个板寸头。“这
次扮演被告人，对我今后办案很有启发。律师必须准确把握被
告人的心理，特别是在陈述客观事实方面，被告人自己讲出来
比律师代言的效果更好。”

“庭审”现场，“被告人”贺某某拒不认罪，在法庭调查环节
情绪激动。针对这一情况，“辩护人”当即提出“请求休庭，要求

会见”。随后，“辩护律师”与“被告人”进行了沟通，“被告人”表
示，他不是不认罪，而是不懂法律，自己绝无故意杀人之心，至
于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全由法院裁判。经“辩护律师”疏
导，在接下来“庭审”中，“被告人”情绪缓和，并清晰地陈述了事
实和真实想法，“庭审”得以顺利进行。

“辩护人在这种情况下果断提出休庭会见，有力保障了被
告人的权益，提高了有效辩护的水平，这就是对‘以庭审为中
心’的较好体现。而在实际庭审中，这样的处置方式比较少
见，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省律协刑委会主任徐宗
新点评道。

徐宗新指出，“以庭审为中心”要求法官通过庭审来确认指
控犯罪事实是否发生、被告人应否承担刑事责任等问题，强调
审判不是对侦查结果的确认，而是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实质
意义上的审理。因此对于刑辩律师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
战。召开这次模拟法庭研讨活动，就是对“以庭审为中心”诉讼
制度下律师的为与不为进行有益探索。

随后，专家们还对“以庭审为中心”的辩护技巧交流了看
法。记者了解到，省律协刑委会全体委员和刑辩联络员已集体
申请加入了省法援律师资源库。今后，他们将发挥专业优势，
为我省法律援助工作献一份力。

本报记者 周国新

本报讯 平安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日
前，台州召开全市建设平安台州工作会议。近年来，平安台州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5年，台州连续三年荣获“平
安市”称号。在近期召开的全省建设平安浙江工作会议上，台
州又捧到了沉甸甸的“平安铜鼎”。

记者了解到，今年平安台州建设将紧紧围绕打赢“平安护
航G20大会战”这一目标，健全社会动员参与机制，重点发展壮
大专兼职巡防队、平安志愿者、专兼职网格员、企事业单位专职
保安力量等四支队伍建设。据悉，6月底前，台州要组建一支10
万人以上的平安志愿者队伍，与此同时，当地还将大力推广平
安浙江APP，开通微信公众号，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平安建设，为
G20杭州峰会顺利召开、实现我省“十三五”发展良好开局创造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同时，台州将继续深化基层系列平安创建，深入推进平安乡

镇（街道）、平安村居（社区）、平安单位（企业）、平安家庭等“平安
细胞”创建工程，全面延伸平安创建触角；继续推动开展千名政法
干警“进千村入万户、创平安促发展”主题活动，2016年将有新的
一批政法干警走进基层驻村（社区），当好平安建设指导员。

据了解，加强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规范化建设也
是今年台州的重点规划。台州将继续深化“两网”融合工作，统
筹推进社会治理综合指挥平台与综治视联网平台建设。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台州将于近期集中开展公共安全风险
隐患大整治行动，加强消防、渔业船舶、交通运输、危险化学品、
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治理。此外，台
州将深入开展寄递物流危爆物品清理整顿专项活动，落实邮件
快件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个100%”制度，全面推广
寄递登记信息系统。

平安台州再创佳绩 多措并举护航峰会

“金盾2号”行动满月
严厉查纠4类违法

本报记者 张倩通讯员于军 吕杰

本报讯 昨天，高速交警杭州支队“金盾2号”整治
行动正式满月了，这一个月来的整治成效如何？记者
进行了探访。

昨天，记者到达千岛湖收费站时，高速交警杭州支
队三大队民警黄东锋正在处理一起超速违法行为，一
辆豫G牌照的小车因为超速被扣3分、罚款200元。记
者了解到，除了超速行驶外，该车副驾驶及后排乘客均
未系安全带。副驾驶座的乘客说，他们不了解相关规
定，交警教育之后，他们会及时改正的。

“这个上午，我们共查处超速违法行为24起。”黄
东锋介绍，考虑到杭州、千岛湖路段的情况，该路段的

“金盾2号”整治行动主要针对超速问题进行查处，自3
月 10 日行动开展以来，该路段共查处超速违法行为
700余起。

其实从2月23日开始，高速交警杭州支队即在辖
区范围内开展了护航G20“金盾”系列交通秩序集中统
一整治行动，分批次对重点车辆、重点路段、重点违法
等进行整治。继“金盾 1 号”行动现场查处违法行为
4224起后，3月10日至4月28日开展的“金盾2号”行
动，重点对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严厉查纠不按
规定车道行驶、违法停车、占用硬路肩行驶、倒车逆行4
类违法行为进行整治，并加大对超速、超员、涉牌涉证
等重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金盾2号”行动开展以来，共查处违法行为5142
起。据悉，“金盾”系列统一整治行动将持续到今年9
月，后续将重点对道路施工、货车违法、客运车辆违法
等进行专项整治。

自己搭起模拟法庭 律师同台唇枪舌剑
省律协探索“以庭审为中心”背景下的刑辩技巧

畅想公司认为，中源、中晟公司的行为，侵害其企
业的名称权，构成不正当竞争，此外，还涉嫌商业诋毁
及虚假宣传，因此起诉到法院维权。

但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畅想公司关于企业名称
侵权的诉请，仅支持了关于商业诋毁及虚假宣传的部
分诉请。

原被告对一审判决不服，均提起上诉。
省高院二审审理认为，针对设置搜索关键词的行

为，双方当事人系相互熟知的同地域的同业竞争者，
在无任何正当事由的情况下，中源、中晟公司将畅想
公司的企业名称作为百度推广链接的搜索关键词，显
然具有不当利用畅想公司商誉，攫取其客户资源，以
获取不正当竞争利益的主观故意。

省高院最终判处中源、中晟公司立即停止涉案商
业诋毁、虚假宣传行为，连续三日刊登对畅想公司的
致歉声明；共同赔偿畅想公司经济损失10万元等。

“二审综合考量权利标识的知名度、在客观上是
否导致权利人受损等因素，有效规制了互联网领域的
不正当行为。”省高院民三庭负责人应向健说。

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昨天，省高院还首次对外发布了十大知识产权调

解案件。
徐杰表示，维权成本高、审理周期长一直都是知

识产权保护的瓶颈，为此，浙江率先开展“诉调对接机
制”。 截至目前，全省累积办理诉调对接案件2000余
起，极大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缩短了诉讼时间，
提高了维权效率。

2015年7月，省高院联合省知识产权局、国家互联
网协会等单位，在义乌开展国内首家知识产权纠纷专
业调解第三方独立公益平台的试点工作，从行政主管
部门、行业专家、资深律师等具有丰富知识产权从业
经验的人员中遴选出了23名调解员。

“拒绝‘和稀泥’，强化专业调解，这样才能梳理出
真正疑难复杂的纠纷案件进入法院审理。”应向健说，

“力求在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的同时，重
塑知识产权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义乌模式”的基础上，去年10月，省高院又在
宁波推广“知识产权综合运用与保护第三方平台”试
点。据了解，该平台具备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知识产
权运用转化、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信息和知识产权宣
传研究等工作机制，服务社会功能更强，社会参与度
更广。

据悉，今年 3 月 30 日，中国欧盟商会在北京举行
“知识产权友好奖”颁奖仪式上，浙江由于在知识产权
工作透明度、公正等两方面的突出表现被授予“知识
产权友好奖”。

（上接1版）


